
怀民〔2023〕93号 签发人：王志松

关于对县十八届人大二次会议第 81号建议的

答 复

陈坤代表：

您提出的“关于落实有关文件精神，提高社区干部待遇的建

议”已收悉。现答复如下：

您提出的问题和建议非常符合现实情况，我们在社区建设工

作中做了一定工作并进行了有益的探索，为今后做好这项工作积

累了些经验。

一、认真做好社区工作者待遇有关工作

根据上级关于落实社区工作者队伍建设管理文件精神，怀远

县积极推进社区工作者待遇问题相关工作。2023 年 3 月，由县

委组织部牵头召开县民政局、县人社局、县财政、榴城镇、荆山

镇等有关部门参加的协调会议，要求对我县城市社区工作者人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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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行摸底，对社区工作者工资福利待遇进行摸底统计。荆山镇、

榴城镇已完成摸底并上报社区工作者人员、工资待遇摸底情况

表。县委组织部和县人社局根据上级文件精神拟定我县社区工作

者工资套改方案，目前，拟定的方案已上报市委组织部和市人社

局审核，等待市委组织部和市人社局审核后，经县委、县政府同

意即可执行。

二、积极开展城乡社区减负工作

近年来，我县持续开展社区“减负”工作，2021年以来，根据

省、市文件精神，制定印发《关于开展“社区万能章”治理专项行

动的实施方案》、转发《市社区建设领导小组关于进一步推进社

区减负增效工作的实施意见》，出台怀远县《村（社区）依法履

职事项指导清单》、《村（社区）依法协助政府事项指导清单》、

《不应由村（社区）承担工作事项指导清单》、《不应由村（社

区）出具证明事项及办事指南清单》等关于社区“减负”相关文件，

严格实行社区工作事项准入制度，对未经批准的事务，一律不得

进入社区，全面清理、压缩面向社区的各类创建达标、表彰评比

和检查验收项目，清理规范社区工作机构和挂牌，大幅减少各级

各部门针对社区的各类台账和材料报表，严格社区印章管理使

用。

三、加强社区工作者队伍建设

积极创新社区选人用人机制，配足配强配好社区“两委”成

员，配合有关部门做好面向社区工作者招录工作，积极吸纳社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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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专业人才从事社区工作，鼓励社区工作者参加社会工作师职

业资格证书统一考试，建立了职称奖励津贴制度。引导社会力量

参与基层社会治理，探索县乡基层社会治理激励制度，积极引导

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。

陈坤代表，从民政工作职责给予您以上答复，关于“减少节

假日会议、督查等活动，保证社区工作者基本的休息时间以及在

现有的招录、选调基础上，适当增加面向社区工作者的岗位职务”

的建议，在以后的工作中，有时机会积极向县委、县政府和有关

县直部门提出意见建议，为社区工作者得到应有的保障尽民政之

力。再次感谢您对社区工作者的关心和支持。

怀远县民政局

2023年 5月 26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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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人大人选工委、县政府办政务一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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